	保修服务合同

	甲方：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合同编号: ZZ066022F25496/2

	乙方：江苏省科学器材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2022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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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同内容
	
	
	
	
	
	

	序号
	合同/费用类型
	设备清单
	数量
	金额小计（RMB)
	备注

	1
	岛津仪器标准保修
	见设备清单
	16套
	¥199,000.00
	　

	合同总金额（含税）：      ￥199,000.00

	人民币（大写）：  壹拾玖万玖仟伍佰元整    含13%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服务期限及内容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服务设备见项目仪器清单；
	
	
	

	  服务内容以标书号： ZZ066022F25496/2 内容为准。
	
	

	
	
	
	
	
	
	
	

	三、付款方式
	
	
	
	
	
	

	  1.第一次付款：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周内，甲方支付合同价款的75%；
	

	  2.第二次付款：2023年6月30日前，甲方向成交供应商无息支付剩余25%合同价款。

	  3.付款前，乙方应当根据甲方的要求开具符合法律相关规定的发票并交付于甲方，

	  甲方收到发票后付款，否则甲方可以迟延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合同变更
	
	
	
	
	
	

	   除双方协商一致且书面确认外，不得增加或减少、更改合同内容或范围。

	
	
	
	
	
	
	
	

	五、保密
	
	
	
	
	
	
	

	   1.任何一方不得公开本合同的内容，但因法律要求或者为履行政府部门规定的

	义务所做的公开除外。
	
	
	
	
	

	   2.双方应当对因履行本合同而从对方得到的信息严格保密，且应当仅用于履行本

	合同的目的。未得到对方的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上述信息。
	

	   3.任何一方违反本保密条款而造成对方相关资料、信息等泄露，应承担由此引

	起的全部法律责任，额为本合同总金额的30%，还须承担对方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

	诉讼费、保全费、公证费、差旅费、担保费等费用。
	
	
	

	
	
	
	
	
	
	
	

	六、 违约责任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执行。
	
	
	

	
	
	
	
	
	
	
	

	七、解约
	
	
	
	
	
	
	

	  1.甲乙双方按照本合同规定履行义务后，本合同自动终止。
	
	

	  2.在下述情况下任何一方（以下简称“第一方”）均可在书面通知另一方后，本

	合同自动终止，且另一方应赔偿第一方全部损失：
	
	
	

	  1）另一方停业、清算（事先得到第一方书面同意的、为了正当的有清偿能力的重

	组或合并而进行的自愿清算除外）、解散或关闭；
	
	
	

	  2）另一方违约，并且在第一方书面告知违约后30日内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八、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和解释。因本合同产生的或与其相关的任何

	争议、争论或索赔，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该争议未能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任何一方可将该争议提交乙方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九、 其它约定事项
	
	
	
	
	
	

	  本合同的条文，本合同附录、本合同补充协议构成了双方间的完整的合同文本。

	对本合同的任何变更或修改须经双方书面协商一致，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

	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单位名称：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单位名称：江苏省科学器材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南京市栖霞区纬地路9号B3幢1-3层

	联 系 人：胡文彦
	联 系 人：吴仲奇   13913970300

	电    话：025-89636123
	电    话：025-83377234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南京银行鸡鸣寺支行

	帐    号：
	账    号：088360201111887371

	税    号：
	税    号：91320000134759725D



